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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资金短缺使得中国农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有鉴于此

，1932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试办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村提供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

材料显示，该行制定的信用合作社规章中，包含信用合作社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银行对信

用合作社的约束机制，这为银行规避了农村贷款的风险。虽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信用合

作社向农村贷款的时间不长，但取得了值得肯定的业绩。这项实践所带来的启示是：在农村

金融体系欠缺的情况下，培育信用共同体是推动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配置资金的策略之农村

金融服务应切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金融制度改进是持续性的，不仅需要安定的社会

环境，也离不开经济、制度环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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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 1915 年，最早专门从事对无锡、常州等地工商业的货物抵押贷款。1917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着手办理储蓄业务。至 1923 年，该行拥有分行 21 个，与该行有业务往来关系

的银行、钱庄高达 120 余家。该行在 1932 年为调剂农村金融设立农业合作贷款部，1936 年成立信托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资本为 10 万元，1919 年，增资至 100 万元，1922 年增资至 250 万元，

1930 年增资至 500 万元。时人评价为“吾国商业银行中，实可称第一成功者”。

在 1915-1937 年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营成就，有关该行的业务发展，目

前学界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陈文彬（2002)探讨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建设。薛念文（2⑻4)

通过对该行主要经营活动的考察，揭示了该行经营活动的特色。蒋慧（2004)研究了陈光甫创办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的原因和经过。

在中国历史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最早通过信用合作社办理农村贷款的银行之一，然而学界鲜

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本文根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档案史料，并结合中国近代的相关报刊资料，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理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进行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对当前发展农村

金融的启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事农村贷款的原因及实践



20 世纪初期，中国农村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传统金融机构，新式金融业鲜有涉及，来自传统金融

机构的贷款多具有高利贷性质（杜恂诚，2010)。20 世纪 20 年代末，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自然灾害、

农村社会秩序的动荡使得内地农村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入上海，银行也收缩了在内地的放款，力口剧了

资金短缺，使中国农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城山智子，2010)。另一方面，资金过度集中于上海、天

津等少数大城市的银行业。如何将聚集在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资金通过合适的渠道发放到内地农村成

为当时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银行积极参与农村贷款。具体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说，该行从事农村贷款

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第一，通过开办农村贷款减少行内资金积压。在从事农村贷款之前，该行

对农村资金缺乏问题有过多次讨论。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认为，沿海大城市与内地农

村资金分配不均衡是由内地安全性差、农业生产周期较长、银行避险惜贷三个原因造成的。至 1933 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及天津分行资金过剩超过了 4000 万元，为了降低经营成本，陈光甫责令该行

取消期限超过两年的存款业务。®第二，该行的发展决策人员对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与银行业发展之间

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宗旨是“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在当时的宏观经济

环境下，该行的发展决策人员认为，“农村经济，势成破产，直接影响工商，间接影响国民经济，究

其症结，则在农业金融之不能流通，农民受经济之压迫太甚，以致农业不振、商业交疲。此种解救责

任，非仅限于农业救济机关，乃全国金融界之整个问题”。

1931 年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试办农业贷款，1932 年正式成立农业合作贷款部，1934 年将农

业合作贷款部改组为农业部，并在南京、郑州、蚌塢、济南、西安、长沙等地的分行设立农业科办理

农村贷款业务。自 1935 年 1 月 21 日至 1938 年 2 月 19 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村贷款每周贷出的

资金均在 100 万元以上，见图 1。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在合作主义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20 世纪初就有中国学者发表文章介绍西方国

家的合作社的内涵以及种类，并倡导通过在农村建立合作社来缓解农业生产领域存在的资金缺乏问题

（延陵，1919;李安，1921)。由于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够健全，一些学者倡导通过建立合作社（银

行）来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褚常恺，1920)。为了赈济华北旱灾、恢复生产，1923 年起，华洋义赈会

对一些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办理的区域仅限河北省（巫宝三，199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的农村贷款是通过华洋义赈会贷出的。1931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北平分

行向华洋义赈会提供资金 2 万元，由华洋义赈会通过河北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出。此外，该行的南京

分行也与金陵大学在南京市乌江镇试办了一年有余的合作贷款。

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农村贷款的重要方式。在河北、南京市乌江镇等地通

过信用合作社贷款取得成功之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南等省相继推广。

由于该行办理此项业务十分谨慎，对农民的贷款条件也有严格的规定。由图 2 可见，1934 年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在江苏省的农业贷款中，信用合作社是其重要的合作机构。1934 年 7 月 1 曰至 1935 年 6 月

30 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山东、广东、陕西七省一市的 352 个信

用合作社总计贷出 780314.33 元。

二、银行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所形成的风险规避机制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所以青睐通过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从表象上看是这种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其深层原因是这种模式有效规避了贷款到期时农民的违约风险。这种风险规避机制是由信用合作

社内部社员之间的监督机制和银行对信用合作社施加的外部约束机制所共同构成的，笔者将运用档案

材料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信用合作社内部的监督机制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建立的信用合作社大多为雷发巽（Raiffeisen)式信用合作社，这种形式

的信用合作社社员之间会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其监督机制的形成条件是：第一，贷款时信用合作社

的其他社员须承担全部或部分连带责任。第二，发生违约时，其他社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Guinnane

，1994)。

《农村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是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制定的。《章程》规定，社员大会具有管理

信用合作社的最高职能，具体是：选举产生理事会的理事及监事会的监事；制定、删改社内办事规则



；吸收、开除社员；以全体社员的信用对外借款；管理社股；审查理事会报告与决算；处理社员对理

事会、监事会不满或两者不能解决的事项。

信用合作社社员之间负有连带无限责任，社员入社需要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机构——社员大会从品

行、才能、储蓄、财产等方面进行考察，见图 3。信用合作社成立后，请求加入者需要有 2 名社员介绍

，并经过社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成员表决通过。新社员与旧社员对社内已有债务承担同等责任。对不

履行合作社章程规定义务的社员、对合作社名誉及信用造成损失的社员、本身丧失信用的社员、无故

不出席会议 3 次以上的社员，经社员大会四分之三以上成员表决通过后，予以除名。另外，任何一个

信用合作社的社员不能再加入其它信用合作社。

在贷款担保方面，除了个人信用及 2 位社员担保之外，还可以用不动产、动产、农产品或副产品

等进行担保。贷款前，社员须在请求书中说明借款用途。理事会有权对贷款申请进行否决。如贷款用

途不实或者将贷收转借他人，合作社有权强制贷款者一个月内交还本息，并收取贷款额的十分之一作

为罚金。以合作社全体社员信用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来的资金，只能用于合作社集体生产或社员个

人生产。在 19 世纪 50 年代德国的信用社中，申请贷款时，借款人需要向信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说明

贷收的数额、还款时间、用途、担保等。同时，对不遵守合作社规章制度的社员，还可以对其某些借

款进行否决（Ghatak&Guinnane，199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计的信用合作社制度与当时西欧国家流

行的合作社制度类似，但对某些条款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如德国信用合作社社员借款时，担保人来

自社内、社外均可，而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的借款人与担保人必须来自同一个合作社。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并未盲从当时西方的合作制度，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从社员之间的监督机制上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指导下成立的信用合作社与 19 世纪中期德国信用

合作社是一致的，即都是利用社员之间彼此熟悉的优势，来约束贷款人违约行为的发生。按照一般的

贷款程序，借款人向银行贷款时，银行需要核实借款人材料的真实性、能否合理使用以及能否如期偿

还贷款等问题。当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银行需要寻找有效的方法迫使借款人还款。借款人通过信

用合作社贷款后，原本应由银行所做的监督工作在合作社内部得到了有效解决。由于执行机制都是低

成本的，这使得银行不愿意直接贷款的农民通过信用合作社取得了资金。

(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信用合作社的约束机制



对于只需要小额贷款的农村借款者来说，银行对其单独贷款的交易成本是相对较高的。所以，银

行通常不在农村地区提供贷款服务，或只对少数符合贷款资质、能如期还款的借款人贷款。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降低了相较于直接对个人贷款形成的单笔交易成本。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制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中规定，信用合作社的章程须由该行核

准后执行。除了对其贷款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制定规章制度之外，也有该行对信用合作社的约束机制。

只有将社股的全部公积金及其他储蓄存放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合作社才能被认定为合作机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来自信用合作社的存款基本都在每周 50000 元以上。一旦合作社被认定为改行的合

作机构后，贷款时信用合作社向该行提供的材料包括：资产负债报告单》、《信用报告书》、《财产

目录》、《借款用途说明书》、所有社员名单、合作社负责人履历、《事业说明书》、《登记证》。

如果社员单独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还需提交该社员的《贷款申请书》、《个人信用评定单》、理事

会讨论意见、担保人或抵押品说明单。待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农业合作贷款部审核完毕后，持《贷

款核准通知书》、合作社负责人签名的借据即可到改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贷款。

信用合作社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得的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种籽、肥料、牲畜、生产农具、运销农

具等。对于违规使用资金、不按规定偿还资金的合作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索还本息并取消与该社的

合作。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了顺利开展农村贷款业务所设计的监督机制，实现了以下三个效果：第一，

对于银行本身而言，明确了农村贷款的流程，防止了从业人员舞弊和低效；第二，银行对信用合作社

贷款资格认证和监督维护了农村贷款的金融市场秩序；第三，信用合作社社员之间的监督避免了道德

风险的产生。其中，第二、三种效果是银行直接向农民贷款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这却是降

低交易成本、实现银行向农村贷款的关键。

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的绩效评价

农村金融市场状况是极其复杂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农民通常只需要小额贷款。对于金融

机构来说，重复交易和监管产生的成本很容易超过利润，所以农民的借贷资金通常来自当地的非正规

金融机构，外来金融机构很难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农村当地的非正规金融对贷款农民的偿还能力较为

了解，并且可以对其进行监督。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金融的这一优势，是潜在的外部竞争者所不具备的

（Varian，1990)。

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金融环境更为复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信用合作社在农村的贷款却取得

了成功。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内部讨论来看，该行通过合作社贷款产生了如下积极效果。第一，对

于农民而言，贷款“为数虽微，然以农民之立场而论，得益非浅”，尤其是自建立信用合作社后，农

民以较低的利率取得了贷款。第二，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我国之农事，因农民之经济窘迫，组织

散漫，故不易改进。自有合作社后，一方予以经济之辅助，一方利用团体之力量，各种农事，得以逐

步改良”。第三，消减了一些金融机构在农村贷款的顾虑，促进了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对于上海商



业储蓄银行来说，原本担忧的放款资金回收问题在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中得到了解决，“各处放款，

皆能按期如数归还，并有提前交归者。由此可知，农村之放款，如能慎重办理，并无危险。”

遗憾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村贷款业务并未能持续下去。除了因为日本侵华战争之外，从上

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议讨论记录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受美国购买白银政策的影响，原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上海集聚的白银逐渐减少，物价跌落导致行业不景气，银行贷款难以收回，致使该行

坏账增多。二是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统制。“是年来政府对于银行、已自不干涉状态，进而

为统制主义，去年有国外汇兑机构之取缔，储蓄银行法之实行，今年有中（央）、中(国）、交（通）

三行之增资改组，中央银行法制公布，最近中国银行开办储蓄、中央银行设立信托局，可见以前中央

银行所放弃（货币）发行统一、规定利率及票据交换各种，其势必将收回，往昔各行庄所恃以为武器

者，其势必将缴械”。三是竞争加剧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混乱。负责农业贷款的邹秉文指出，“在过去

两年之前，各界对农村放款均不注意，东分西散，今放弃单独区域，人事开支，亦可节省。故两年前

，为我行单独办理，现在不然，凑热闹者有之，联合同业热心办理者亦有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事农村贷款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学者的积极评价。薛念文（2003)指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贷款，体现了该行在贷款方面的灵活性。日本学者弁纳才一

（1995)认为，陈光甫根据该行的农业贷款还款率说服其他商业银行对农村进行贷款，从而促进了农业

的发展。王专、吕晓玲（2008)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村贷款不仅提高了其资金的盈利性、安全

性，扩大了该行的影响，对贷款区域的农村经济改善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的启示

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村发放贷款是近代学者在西方合作主义的影响下提出发放的。1931 年，上海

商业储蓄银行开始试办此项业务，1938 年初以后，该行陆续结束了通过信用合作社的贷款业务。在七

年时间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消减了自身过剩的资金，取得了良好的农村贷款经营业绩。该行的示范

带动了其他商业银行从事农村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农村资金缺乏的状况。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信用合作社向农村发放贷款的实践是成功的。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在

其他银行向农村配置资金的过程中，仍然十分重视发挥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许永峰，2012)。基于本文

的研究，笔者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村发放贷款的实践有如下启示：

一、在农村金融体系欠缺的情况下，培育信用共同体是推动银行类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配置资金

的策略之一。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银行向农村贷款的最基本前提是资金能够按时收回。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致使银行类正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而不愿从事农村贷款。上

海商业储蓄银行向农村贷款的过程中，该行对信用合作社的主要定位是保障贷款能够到期偿还的信用

共同体，而非单是与之合作的金融机构。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消除了银行向农村贷款的顾虑。

二、 农村金融服务应切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20 世纪 30 年代，鉴于农村资金缺乏阻碍了农业

生产技术的改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尝试开办了合作贷款业务。在该行制定的信用合作社相关章程中



规定，所有贷款只能用于生产性事业。实际上，除了通过信用合作社贷款之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

来重点从事的另一项业务是农业产销合作贷款。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业务经营业绩来看，这两

项贷款无疑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需求的。反之，如果过分强调商业化经营，必然脱离农村经济的实际

需求，相关业务也无法存续。

三、 农村金融制度改进是持续性的，不仅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经济、制度环境保障。

战乱是造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农村贷款终止的首要原因。其次，1934 年，美国政府宣布提高白银价格

，造成了聚集在上海的白银流出，让原本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坏账增多。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统制经济思潮盛行及农村金融贷款市场呈现出恶性竞争的局面，最终

导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再无余力从事农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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